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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格里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81号建议的答复

杨学勤代表：

您在香格里拉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大力度将兴文村金江特区政府旧址建设成为香格里拉市红色文化旅游及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的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红色旅游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目前我市已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项，即金沙江岩画、中心镇公堂、云南茶马古道香格里拉段；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个项，即松赞林寺（归化寺）、吐蕃铁桥城遗址、迪庆州人民政府旧址、白水台东巴胜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16个项，即金龙街古建筑群、小中甸木土司城堡遗址、衮钦寺遗址、金江大沟、赤土仙人洞胜迹、念阿帕达老宅、巴卡活佛私邸；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个项，共计35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名录32项，其中不可移动可文物20个，可移动革命文物12个。
金江特区人民政府旧址于2003年12月被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红军长征渡口（松坪子、仕林、寒史里等七个渡口）于2018年3月被香格里拉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12月，金江特区人民政府旧址和红军长征渡口被迪庆州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州级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为第一批州级革命文物名录保护单位。
为了加大红色文化保护力度，发挥革命老区的作用，我市文化和旅游局积极争取文物保护资金，于在2018年5月投入3.5万元对“金江特区人民政府旧址”的天花板进行更换、窗户进行如旧修旧修复、屋檐排水沟及院坝地皮硬化等修缮维护工作；2019年1月分别向各乡镇的古建筑文物点配送发放消防设施器材，队该文物点配发了10具灭火器，5个灭火箱，确保了文物点消防安全隐患的发生。2020年5月投入4.16万元对该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点进行用电线路的穿管改造，更换安装电源插座及电源开关等提升改造保护工作。通过对金沙江沿线红色文化遗址的保护，为下一步积极争取国家长征公园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也拉开了香格里拉市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序幕。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意义重大，我们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今后，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保护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创新思路，继续推进香格里拉市红色文化旅游，千方百计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关心支持，积极推动，倡导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良好意识，确保我市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力有效的保护。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16日
（联系电话：13988751769           联系人：马国伟）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年5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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